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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应急管理局
关于印发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管理办法的通知

渝应急发〔2019〕108号

各产煤区县（自治县、经开区）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，重庆能源

集团及渝新能源公司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《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》

《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》，结合机构改革职能设置，修订《煤

矿瓦斯等级鉴定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应急管理局

2019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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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瓦斯等级鉴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瓦斯等级鉴定工作组织

第一条 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《防治煤与瓦

斯突出细则》、《国家煤矿安监局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煤矿瓦斯等

级鉴定办法的通知》（煤安监技装〔2018〕9号）制定本实施办法，

本办法适用于重庆市行政区域内各类井工开采煤矿企业（含纳入

煤矿管理的开采与煤共生、伴生的非煤矿山企业）及有关单位。

第二条 瓦斯等级鉴定工作应当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国

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，遵循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第三条 低瓦斯矿井应当在以下时间前进行并完成高瓦斯矿

井等级鉴定工作：（一）新建矿井投产验收；（二）矿井生产能力

核定完成；（三）改扩建矿井改扩建工程竣工；（四）新水平、新

采区或开采新煤层的首采面回采满半年；（五）资源整合矿井整

合完成。经鉴定为高瓦斯矿井或在生产过程中出现《煤矿瓦斯等

级鉴定办法》第九条所列高瓦斯矿井条件的升级为高瓦斯矿井，

反之仍为低瓦斯矿井。

第四条 突出矿井（或突出煤层）的鉴定工作由具备煤与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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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突出鉴定资质的机构承担；低瓦斯矿井进行高瓦斯矿井等级鉴

定工作由具备鉴定能力的煤矿企业或委托具备鉴定能力的技术

咨询服务机构（单位）承担。

第五条 煤矿委托技术咨询服务机构（单位）开展瓦斯等级

鉴定工作时，应当依法与被委托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，明确鉴定

内容、鉴定范围以及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等，并成立矿井瓦

斯等级鉴定工作组，明确负责人及具体工作人员。委托时不得要

求特定的鉴定结果。

第六条 各产煤区县（自治县、经开区）煤矿安全监管部门

（以下简称区县监管部门）和市能源集团负责管辖范围内的矿井

瓦斯等级鉴定工作的组织管理、信息统计和汇总报告，并督促指

导瓦斯等级鉴定相关鉴定机构（单位）在辖区内开展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 低瓦斯矿井每2年应当进行一次高瓦斯矿井等级鉴

定，高瓦斯、突出矿井应当每年测定和计算矿井、采区、工作面

瓦斯和二氧化碳涌出量。新建矿井在设计阶段应当按地勘资料、

瓦斯涌出量预测结果、邻近矿井瓦斯等级、煤层突出危险性评估

结果等综合预测瓦斯等级，作为矿井设计和建井期间井巷揭煤作

业的依据。高瓦斯矿井应当测定可采煤层的瓦斯含量、瓦斯压力

和抽采半径等参数。

第八条 低瓦斯矿井进行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及报告编制应

按照《国家煤矿安监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〈煤矿瓦斯等级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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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安监技装〔2018〕9 号）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

的标准执行。

第九条 矿井瓦斯涌出量参数测定原则上选择全年绝对瓦斯

涌出量最大的月份，且在矿井正常生产、建设时间进行；部分区

县煤矿因劳动组织等原因为非正规循环作业时，取瓦斯和二氧化

碳涌出最大班次的计算结果作为矿井、采区和工作面的瓦斯和二

氧化碳涌出量参数。

第十条 按突出矿井管理矿井的鉴定工作应严格按照《防治

煤与瓦斯突出细则》及《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》有关要求执行。

第十一条 因矿井长期停产等特殊原因未能每 2 年进行一次

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的低瓦斯矿井，必须在恢复生产 3 个月内完

成瓦斯等级鉴定，否则由区县监管部门督促其限期整改，逾期未

完成整改的要依法进行处理。

第二章 瓦斯等级鉴定报告审查及结果报送

第十二条 煤矿企业由矿井总工程师（或技术负责人）组织

开展瓦斯等级鉴定（及有关参数测定），并组织开展鉴定报告审

查。委托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机构（单位）开展瓦斯等级鉴定（或

有关参数测定）的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机构（单位）对鉴定结果

（及测定结果）负责，鉴定及测定结果应经矿井总工程师（或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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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负责人）签字确认。

第十三条 低瓦斯矿井进行高瓦斯矿井等级鉴定结果，高瓦

斯、突出矿井瓦斯和二氧化碳涌出量测定结果及时按程序逐级上

报至区县监管部门，并由区县监管部门按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《煤

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》要求汇总并将《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明

细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每年 11 月底前以文件方式报市应急局，同

时抄送市能源局、重庆煤监局及驻地监察分局。上报时应当包括

开采煤层最短发火期和自燃倾向性、煤尘爆炸性的鉴定结果。

第十四条 生产矿井、资源整合矿井、改扩建矿井有生产区

域和改扩建区域的，应以最高瓦斯等级的区域作为矿井瓦斯等

级。

第十五条 煤矿企业应当按《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》要求，

将突出矿井及突出煤层的鉴定或者认定结果、按照突出煤层管理

的情况，在鉴定结果变化 10 日内，以文件方式报市应急局，同

时抄送市能源局、重庆煤监局及驻地监察分局。每年第一季度将

上年度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基本情况调查表、煤与瓦斯突出

记录卡片、矿井煤与瓦斯突出汇总表连同总结资料报市应急局。

第三章 瓦斯等级鉴定监督管理

第十六条 矿井经鉴定或申请瓦斯等级升级，或者直接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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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高瓦斯矿井、突出矿井且不具备相应瓦斯等级安全生产条件

的，应当立即停产整改，经整改达到相应安全生产条件后方能组

织生产。

第十七条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，在开展安全监管监

察工作时，发现矿井瓦斯的实际情况明显异于矿井瓦斯等级的，

应当责令矿井限期进行瓦斯等级鉴定。逾期未完成整改的要依法

进行处理。

第十八条 参与瓦斯等级鉴定、参数测定的技术咨询服务机

构（单位）伪造鉴定数据、出具虚假鉴定报告、结论的，按照《安

全生产法》第八十九条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重庆煤矿安全监

察局重庆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煤矿瓦斯等级鉴定

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渝煤发〔2018〕82号）同时废止，未尽

事宜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《防治煤与瓦斯突出

细则》《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》执行。

附件：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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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明细表

填报单位：

序

号

矿

井

名

称

矿

井

类

型

生产

能力

（万

t/a）

矿井

最大

采深

（m）

瓦

斯

等

级

瓦斯

等级

鉴定

年度

矿井瓦斯
工作面最大瓦斯涌出

量
矿井二氧化碳

瓦斯抽

采量

( m3/min)

月产

煤量

(t)

月平

均日

产煤

量

(t/d)

自

然

发

火

倾

向

性

煤

尘

爆

炸

性

煤

层

最

短

发

火

期

备

注
绝对涌

出量

(m3/min)

相对涌

出量

( m3/t)

回采

(m3/min)

掘进

(m3/min)

绝对涌出

量

(m3/min)

相对涌

出量

( m3/t)

合

计
辖区矿井个数: 个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: 个，高瓦斯矿井: 个，低瓦斯矿井: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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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矿井类型栏:分生产矿井、新建矿井、技改矿井、资源整合矿井,分别用 A、B、C、D 表示。

2.生产能力栏：生产矿井为核定生产能力，新建和技改矿井按矿井设计能力，资源整合矿井按整合后矿井的设计能力。

3.其他各栏：生产矿井按最近一次瓦斯等级鉴定内容填写，新建和技改矿井按矿井设计确定的瓦斯等级等内容填写，资源整合矿井按整合主体矿井和被

整合矿井中的最高瓦斯等级等内容填写。

4.矿井名称栏应按煤矿企业（或矿井）行政公章的名称进行填写。

5.辖区在册矿井均需要填写，未鉴定（及测定相关参数）的矿井在备注栏注明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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